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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高质量
发展庭院经济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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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和引导农牧民特别是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利用自有院落空间和资源发展庭院经济，持续稳定提高农牧民生产经营性收入，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印发〈乡村庭院经济“百乡千村万院”行动方案〉的通知》、《2025年内蒙古发展庭院经济实施方案》，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背景
根据《扎赉特旗2025年发展庭院经济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当地特色主导产业布局、农牧户自身发展能力及发展意愿，选好适合的产业种类，形成发展规模，努力提高产业集中度，重点扶持“种植类、养殖类、手工类小买卖、小电商、小作坊”庭院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有意愿的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贫困户收入。
（一）项目总体目标
紧紧围绕我旗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基础，坚持以农牧民为主体，以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为导向，按照项目到户、扶持到人的原则，引导支持农牧民探索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手工、特色休闲旅游、特色庭院生产生活服务等多种类型庭院经济。
（二）项目实施内容
庭院经济项目以专业村、专业屯为主，专业村以主导产业为主，可以适当兼顾其他产业。
1.特色种植业。对利用庭院实施中药材、食用菌、万寿菊、水稻、剁椒、牧草、果树、庭院水稻（2025年新改造）种植及发展蔬菜大棚的农牧户给予奖补，原有庭院水稻不再享受政策。
2.特色养殖业。对利用庭院实施肉牛、肉羊、生猪以及乌鸡、鸵鸟、蛋鸭、大鹅、肉鸽、肉兔养殖的农牧户给予奖补。
3.特色小手工。对利用庭院、闲置房屋实施草编、刺绣、缝纫、剪纸、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的农牧户，给予机械设施补贴支持。积极引导企业、合作社和专业人才下乡参与发展特色手工业，逐步延伸产业链条。
4.特色小买卖。对开设小卖部、小菜店、农家乐、牧家乐、林家乐的农牧户给予奖补。鼓励新型经营主体与庭院经济经营户合作，利用新媒体手段，推广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吃农家饭的农村牧区体验式旅游模式。
5.特色小电商。对开展网络销售和快递业务的农牧户给予奖补，帮助周边农牧户销售农特产品、购买生产生活用品，减少购销中间环节，提高农牧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增加农牧民收入。
6.特色小作坊。对通过建立小作坊开展农产品（面粉、食用油等）、食品（面食、豆腐、粉条、调味品等）、民族食品（奶制品、肉制品等）加工的农牧户给予奖补。
二、本项目实施内容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巴彦乌兰苏木位于扎赉特旗东北部位，是一个农牧业相结合的乡镇，总面积493平方公里。苏木所在地巴彦敖宝嘎查离旗政府所在地音德尔镇116公里。现辖11个行政嘎查，42个自然屯，有15个党支部，共有460名党员。总人口12080人，蒙古族占98%。
巴彦乌兰苏木是一个农牧业相结合的乡镇，设施农业基础薄弱，加之土地坡度大，耕地越种越薄，提高作物年产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均难以实现，缺水和节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为了使该苏木农牧民增加收入，经巴彦乌兰苏木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根据我苏木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加大庭院利用率，增加农牧民收入。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庭院经济项目以专业村、专业屯为主，专业村以主导产业为主，可以适当兼顾其他产业。2025年巴彦乌兰苏木庭院经济项目整体建设内容和规模：我苏木共发展“庭院经济”337户，其中、脱贫户324户、监测对象13户，共发展乌鸡36700只，麻鸡9300只，鲜食玉米95亩
（三）项目建设可行性与必要性
1.可行性分析：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是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增收来源的有效途径。巴彦乌兰苏木各嘎查居民的庭院面积较为可观，土壤条件优沃，适合各嘎查村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
2.必要性分析：庭院虽小，作用不少。庭院经济虽然是相对小规模的经济，但能够让农户收入更加稳定，更可持续，成为他们增收的良好途径，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有益补充，对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四）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具体地点为巴彦乌兰苏木的10个嘎查，包括：巴彦乌兰苏木温德根嘎查、哈拉改吐嘎查、吉日嘎岱嘎查、巴彦塔拉嘎查、额尔吐嘎查、达拉吐嘎查、巴彦乌兰嘎查、玛拉吐嘎查、敖包吐嘎查、巴彦哈达嘎查这10个嘎查.
（五）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
该项目总投资73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六）奖补政策及标准
针对脱贫户、监测户，每户补助上限为3000元、4000元。按照扎赉特旗2025年庭院经济奖补目录及农户实际种植情况计算补助资金，低于最高补助标准的，按照实际结果补助；高于最高补助标准的，按最高补助金额补助。
（七）庭院经济项目实施申报程序
采取“村级申报、苏木审核”的方式，由嘎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产业项目、实施户数、建设规模、申请资金额度等内容，并按程序进行公示；苏木对嘎查上报的庭院经济实施情况进行审核 ，审核合格后形成方案报旗乡村振兴局汇总、审核。
（八）项目时间进度安排
项目时间进度安排：2025年3月至2025年11月
1.项目规划落实阶段：2025年3月
2.项目实施阶段:2025年4月-5月
3.项目自查、验收阶段：2025年6-7月
4.项目补贴资金拨付：2025年8-11月
（八）项目负责人及电话：孙宏亮  139482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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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效益
通过庭院经济项目的实施，拓宽贫困农牧民增收渠道，利用房前屋后、前庭后院、空闲场地，宜种则种、宜养则养，促进农牧民增收，激发自我发展能力，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该项目的实施预计带动每户牧民平均增收3267元。 
（二）社会效益
通过庭院经济项目的实施，充分发挥产业指导员作用，对庭院经济种植技术进行培训指导，并利用媒体平台，及时提供相关产品市场信息，拓宽庭院经济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本项目预计能够带动巴彦乌兰苏木10个嘎查村337户产业增收，其中13户监测户和324户脱贫户。
四、资金管理
本项目实施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内财农规〔2021〕8号)和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包括：
（一）专账核算
项目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并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
（二）专款专用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和垫资等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
庭院经济项目经各嘎查逐户实地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由苏木人民政府按照项目实施的品种、规模、补贴额度、管理机制等方面组织抽验后，根据抽验情况兑现补贴。

五、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总体目标
1、项目总体目标
[bookmark: _GoBack]项目计划：计划在巴彦乌兰苏发展苏木共发展“庭院经济”337户，其中、脱贫户324户、监测对象13户，共发展乌鸡36700只，麻鸡9300只，鲜食玉米95亩计划于2025年4月份开始种植，10月份进行初步验收。
通过实施该项目，农牧户利用自家院落占用的土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多渠道增加农牧户的经济收入。
2、项目年度目标
（1）数量指标：
①补助养殖乌鸡只数（只）≥36700
①补助养殖麻鸡只数（只）≥9300
②补助种植鲜食玉米亩数（亩）≥99
（2）质量指标：
①种养殖作物成活率（%）≥80
②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100
（3）时效指标：
①庭院经济完成率（%）=100
②补助资金发放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
①庭院经济补助总额（万元）≤73
②监测户补助金额（元/户）≤4000
③脱贫户补助金额（元/户）≤3000
（5）经济效益指标：
户均增加收入（元/年）≥3267
（6）社会效益指标：
①项目涉及嘎查村数量（个）≥10
②受益监测户户数（户）≥13
③受益脱贫户户数（户）≥322
⑤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明显
（7）可持续影响指标：
①后续管护期限（年）≥1
②后续管理制度健全、保障措施到位  健全
（8）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农户满意度（%）≥95
六、利益联结机制
根据农户意愿，按照“统一规划、各具特色”原则，采取先建后补方式予以补贴，针对扶持项目按照投资额度实行差异化补助政策，覆盖337户，户均增收约2000元。通过项目的实施，支持有意愿的农牧户发展庭院经济，提高项目实施农牧户家庭收入，充分发挥该项目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促进巴彦乌兰苏木产业振兴发展。
七、项目组织保障措施
巴彦乌兰苏木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乡村振兴办公室和财政所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及申报，项目资金的申请、使用和监管，参与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管以及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组织项目验收，项目归档、绩效评价等工作。
组  长：孙宏亮，负责项目全面管理
副组长：德青，负责协助组长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及申报，项目资金的申请、使用和监管；
成  员：金小龙，负责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组织项目验收，项目归档、绩效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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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实施风险控制和预防措施
（一）实施原则
1.公开透明。项目资金的使用、规划布局和实施结果公开透明。
2.权责落实、分工协作。财政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苏木政府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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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批复。统一由乡村振兴局办理批复手续。
2.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成立领导小组，开展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管以及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等工作。
3.实施过程管理。嘎查委员会承担到户产业项目的监管职责，定期到户检查产业项目运营情况，监管项目不流失。专业技术指导员定期到户指导、解答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确保可持续发展。
4.监督管理。
（1）加强项目管理，实行项目公开公示制、法人负责制、项目统一验收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苏木纪委负责对项目资金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并协商审计、监察部门配合，定期组织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3）对擅自挤占、截留、挪用、套取、虚报、冒领和贪污项目资金，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
5.项目档案管理
苏木、嘎查两级要做好庭院经济档案管理工作，留存各户发展庭院经济影像资料，同时要做好各户发展项目的收入情况统计，并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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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后，嘎查组织验收人员，对各嘎查实施的庭院经济项目进行逐户实地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对验收结果按程序进行公示，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形成补贴花名册报苏木人民政府；苏木人民政府在嘎查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按照项目实施的品种、规模、补贴额度、管理机制等方面组织抽验，抽验比例不低于20%，根据抽验情况兑现补贴。
（四）项目后续管护
建立健全项目后续管护机制，由农户自行采购或委托采购、栽植，农户自主经营，采取先建后补的模式给予补贴，将实施的庭院经济项目形成的资产由农户自行管护。村委会要对各户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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